


关于石家庄高新区宋营镇卫生院增加执业地点
基本情况的公示

2026年4月13日，石家庄高新区宋营镇卫生院向我局提交医疗机构增加第二执业地点申请。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现将该医疗机构第二执业地点基本情况公示如下：
1、 医疗机构名称：石家庄高新区宋营镇卫生院
二、拟增地址：石家庄高新区华山街172号交新苑（二区）15#楼104室、203室、206室
三、医疗机构类别：乡卫生院
四、经营性质：非营利性（政府办）
五、所有制形式：全民
六、服务对象：社会
七、床位（牙椅）：床位0张；牙椅0张
八、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向楠（王素雷）
九、诊疗科目：02.全科医疗科；50.中医科。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26年4月14日至2026年4月2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有关人员可以于公示截止之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本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组织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我局反映。
行政审批局联系电话：0311-68021864,68021632
邮箱：gxqshsw123@163.com
宋营镇卫生院联系电话：0311-665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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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2026年4月14日

